
广外外校关于校内转岗的规定

为加强人事管理，保证各部门用人计划的有序实施，经征求部门意见，学校对教职工校内转岗做如下规定：
 一、跨部门转岗条件及要求
1、在本部门工作两年以上（含两年）；
2、近两年内，没有不称职记录；
3、曾有过申请岗位的工作经历，或专业对口；

4、转岗后，不会给原部门用人计划带来不便；
5、须向本部门领导提交书面申请，获批后，方能向校办递交应聘材料。
（上述规定只适用于个人申请转岗，因工作需要校方进行岗位调整的不在本规定之列）

二、部门内部转岗条件及要求
1、工作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；
2、曾有过申请岗位的工作经历，或专业对口；

3、须向本部门领导提交书面申请，获批后，上报校长办公会讨论；
4、因工作需要，由部门领导直接调剂的需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。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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